
切　　結　　書

本人　　　　　　地政士依地政士法第二十九條辦理，僱用助理員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，自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至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止，共計   年   月。今檢附助理員資格證明文件，其附件如有虛偽不實，立切結書人應依地政士法第四十四條規定懲戒之。
　　此　致
南投縣政府

事務所名稱：
負　責　人：
住　　　址：
登記助理員：
出生年月日：
身分證字號：
住　　　址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　日

